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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教通〔2018〕511 号 

 

关于做好冬春季学校传染病 

防控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卫生计生委，各普通高等学校： 

冬春季是流行性感冒、猩红热、肺结核、诺如病毒病、流行

性腮腺炎、麻疹等常见传染病的高发季节，学校传染病疫情发生

的风险和防控压力加大。现就做好冬春季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提

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切实履职尽责 

各级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及学校要高度重视学校传染病防控

工作，充分认识做好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、紧迫性、长

期性，不能有丝毫麻痹和懈怠。各级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要在同

级政府的领导下密切协作，认真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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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方案，定期会商学校传染病防控形势，

联合开展学校传染病防控督查。各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机构要严

格依照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规定，加强对学校卫生和传染病防

控工作的监督。各级疾控机构要强化学校传染病疫情监测、报告、

分析和预警工作，加强对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技术

培训，近期要深入到属地学校指导开展传染病防控工作，并组织

开展一次专门对学校疫情报告人、班主任的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。

各级各类学校要提高主体责任意识，成立由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

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，制定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计划，明确疫情

报告人，做好疫情报告、学生晨（午）检、因病缺课登记追踪、

复课证明查验、免疫规划管理、通风消毒、健康教育、健康管理

等学校传染病防控措施，主动加强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、疾控机

构的沟通和联系，接受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。 

二、抓住冬春季学校常见传染病防控工作重点 

各地中小学校、幼儿园要做好学生晨（午）检，配齐红外体

温测量仪，由班主任或班级卫生员对早晨到校的每个学生进行观

察、询问，并做好规范的晨检记录，发现有传染病早期症状（如

发热、皮疹、腹泻、呕吐、黄疸等）时，要及时报告学校疫情报

告人。各级各类学校要落实因病缺勤学生病因追踪工作，对于因

病缺勤的学生，班主任（辅导员）应当及时了解学生患病情况和

病因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做好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，发现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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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舍或者同一班级 1 天内有 3 例或者连续 3 天内有多个学生（5

例以上）患病，并有相似症状（如发热、皮疹、腹泻、呕吐、黄

疸等）或者共同进餐、饮水史时，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 24 小

时内报属地疾控机构，同时向属地教育行政部门报告。各级各类

学校要认真做好教室、寝室、图书室、食堂、实验室、室内体育

运动场馆等公共场所通风消毒工作。课间休息、午休、放学和晚

自习后教室要开窗通风，空调开放期间也要经常开门开窗通风透

气。寄宿制高中要按照《省卫生计生委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

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湘卫疾控发〔2018〕2 号）要

求落实紫外线空气消毒。各级各类学校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一次

冬春季常见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，帮助学生了解传染病防治基本

知识，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，提高学生的卫生防范

意识。中小学校及幼儿园还可以通过家长会、告家长书、微信等

形式向家长宣传常见传染病防治知识和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要

求，帮助家长树立对传染病的正确认知，取得家长的配合与支持。 

三、加强学校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管理 

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履行校园食品安全管理责任，严格落实

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关键岗位责任制度，严把食品原材料采购、

加工制作、消毒清洗、留样管理等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。加强厨

房管理，规范食品加工制作流程和分区管理，严防食品交叉污染。

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制度，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自查和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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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排查，对不符合要求和存在食品安全风险的行为和场所要及时

整改。各地各校要加强学校饮用水安全管理工作，为学生提供充

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。使用自备水源和二次供水的要定期

进行卫生清理和消毒，以确保供水设施的卫生、清洁；使用桶装

饮用水的学校应严格审核供应企业资质，供水企业必须向学校提

供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、工商营业执照、产品质量检验报告，

上述相关证件不齐的桶装水不得进入校园，桶装水饮水机要定期

进行清洗消毒，并做好记录，存档备查；使用直饮水的学校落实

专人做好直饮水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，及时更换过滤、吸附等水

处理材料，定期清洗，消毒管道。使用自备水源和直饮水的学校

每学期开学前要对水质进行检测，饮用水水质检测结果必须符合

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，使用自来水的学校要

索取自来水检测报告。 

 


